附件2
“全国文明渔港”考核表
	序号
	分    项
	分值
	考核内容

	1
	有渔港港章，渔港建设符合相关规划
	5分
	有渔港港章（2）

	
	
	
	有建设批文（1）

	
	
	
	渔港建设验收手续齐全（1）

	
	
	
	渔港建设科学，符合规划要求（1）

	2
	渔港“三权”清晰、港界明确
	5分
	渔港“三权”清晰（3）

	
	
	
	渔港港界划分明确（1）

	
	
	
	设有专门渔港港界港碑（1）

	3
	有专门渔港监督机构及人员
	5分
	设有专门渔港监督机构及办公场所（3）

	
	
	
	机构工作人员配设齐全、职责明确（2）

	4
	渔港规划、建设、维护及日常管理等档案健全
	5分
	有关渔港规划、建设、维护、日常管理（含人员等）档案健全（2）

	
	
	
	有专门的档案保管场所（1）

	
	
	
	有专门的档案保管制度（1）

	
	
	
	有档案保管人员（1）

	5
	有渔港视频监控系统
	5分
	有渔港视频监控系统（1）

	
	
	
	渔港视频监控系统运行良好（2）

	
	
	
	有专职监控人员（1）

	
	
	
	监控岗位职责履行正常（1）

	6
	有渔船进出港电子识别系统（RFID）
	5分
	有渔船进出港电子识别系统（3）

	
	
	
	渔船进出港电子识别系统运行良好（2）

	7
	渔港消防设施齐全有效
	5分
	港区配有消防栓、水笼及黄沙箱（2）；

	
	
	
	有消防船艇（1）； 

	
	
	
	消防设施运行良好（2）

	8
	渔港航标齐全有效
	5分
	港区航标设置齐全（3）

	
	
	
	航标工作正常（2）

	9
	港池航道通畅，通航便捷，无明显淤积与碍航物
	5分
	港池航道管理规范，通航秩序良好（2）

	
	
	
	港池航道通畅，无明显淤积，渔船通航便捷（2）

	
	
	
	港区航道无障碍物（1）

	10
	港区主要道路硬化，平坦畅通
	5分
	港区主要道路硬化（3）

	
	
	
	港区道路畅通，无明显堆放物（2）

	11
	有渔港监督船艇
	5分
	有渔港监督船艇（3）

	
	
	
	渔港监督船艇工作正常（2）

	12
	渔港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落实
	5分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规定明确（2）

	
	
	
	渔港管理机构与经营企业、个人等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协议（1）

	
	
	
	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2）

	13
	无安全隐患，无重大以上安全事故
	5分
	近两年港区无重大以上安全事故（3）

	
	
	
	港区无渔船安全事故隐患（1）

	
	
	
	港区无消防事故隐患（1）

	14
	港区无刑事、治安案件，纠纷调解处理及时
	5分
	有明确的机构人员负责调处纠纷（2）

	
	
	
	无因纠纷处理不及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1）

	
	
	
	近两年港区内未发生刑事案件（1）

	
	
	
	近两年港区内未发生重大社会治安事件（1）

	15
	港内渔船船名标写规范
	5分
	按照渔船标识（包括船首、两舷、驾驶室两侧及船尾标识）规范比例酌情计分：标识较规范渔船占90％以上（5），80％以上（4），70%以上（3），60%以上（2），50%以上（1）

	16
	港内渔船安全、救生、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有效
	5分
	渔船号灯、号型齐全有效（2）

	
	
	
	渔船安全救生设施设备齐全有效（2）

	
	
	
	渔船消防设施设备齐全有效（1）

	17
	港内渔船船员持证上岗状况良好
	5分
	职务船员配备齐全、证书有效（3）

	
	
	
	普通船员证书持有齐全（2）

	18
	渔船进出港签证规范
	5分
	有规范的渔船进出港签证工作制度（2）

	
	
	
	渔船进出港签证工作正常开展（2）

	
	
	
	签证管理台账、档案齐全（1）

	19
	船舶停泊整齐有序，有值班人员
	5分
	港内船舶停泊规范、有序（2）

	
	
	
	船上有人员值班（2）

	
	
	
	无明显无序停泊现象（1）

	20
	有专项渔港维护资金
	5分
	有专项渔港维护资金（3）

	
	
	
	专项渔港维护资金能够保障渔港正常维护需要（2）

	21
	及时实施渔港维修养护
	5分
	近两年内曾实施渔港维修养护（1）

	
	
	
	能定期实施渔港维修养护（2）

	
	
	
	渔港维修养护效果良好（2）

	22
	渔港陆域卫生整洁，环境优美，无违章搭建
	5分
	港区整体清洁卫生，环境整洁（2）

	
	
	
	港区无垃圾、杂物堆弃（2）

	
	
	
	港区内无违章搭建（1）

	23
	港区水域无明显污染、油污、垃圾
	5分
	按照水域污染、油污、漂浮物数量或程度酌情计分：无明显污染、油污或漂浮物（5）；局部有污染、漂浮物（2-3）；程度严重（0）

	24
	有垃圾、污油回收处理设施
	5分
	有垃圾、废弃物集中回收处理设施（2）

	
	
	
	有污油、废液集中回收处理设施（2）

	
	
	
	回收处理设施运行正常，效果良好（1）

	25
	有专人从事港区防污清污和垃圾处理
	5分
	有专人从事防污清污和垃圾处理（2）

	
	
	
	防污清污和垃圾处理工作开展正常良好（3）

	26
	港区内无明显腥臭味和其他异味
	5分
	按照港区内空气清新度酌情计分：无明显异味（5）；有轻微或局部异味（2-3）；异味严重（0）

	27
	水、电、油、冰设备运行正常，供给便利
	5分
	港区水电供应正常（1）

	
	
	
	供水、油、冰设备运行正常（3）

	
	
	
	水、电、油、冰供给便利（1）

	28
	服务收费标准公开、公正
	5分
	有相应的服务收费标准（2）

	
	
	
	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公开张贴（2）

	
	
	
	服务项目对应收费标准制订合理（1）

	29
	渔货装卸、运输、交易便捷，秩序良好
	5分
	渔货交易手续便捷，秩序良好（2）

	
	
	
	在港渔船装卸、运输渔货便捷（3）

	30
	渔港经营管理人员服务热情，群众满意
	5分
	根据座谈或随访渔民群众实际反映情况酌情计分：群众满意（5）；一般（3）；不满意（0）

	31
	加分项
	10分
	在渔港渔船管理和服务方面有创新或者突出亮点的，可以单独酌情加分，在下方空白处填写说明，并提供书面依据材料

	
	
	
	

	
	
	
	

	总分
	160分
	


备注：
1. 对2年内港区发生较大以上级别安全责任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退出考评。
2. 渔港“三权”：是指渔港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
3. 专项渔港维护资金：是指当地政府为有效管理和养护渔港而划拨的专项资金 。
4. 港区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指港内经营企业、渔船等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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